
 

 

醫學院 104 年 9 月份院內記事 
 

104 年 9 月 4 日本院 104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下列各案： 
一、本校 104 學年度自辦之教學研究單位評鑑，本院計有 6 受評單位：藥學系、

護理學系、臨床醫學研究所、免疫學研究所、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藥物

研究中心。 
二、同意備查下列各案： 

(一)教育部前借用本院水森館 1 樓 R106、108、110 室至 104 年 7 月 31 日，

函請續借 R110 室 1 年至 105 年 7 月 31 日。 
(二)附設醫院與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簽訂醫療合作  

合約案。 
(三)附設醫院與國泰醫院及義大醫院續訂教研合作合約案。 
(四)修訂本院「系科所中心教學研究發展專款設置及管理辦法」。 
(五)本院護理學系修訂「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辦法」。 
(六)修訂本院第一共同研究室管理辦法。 
(七)「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生物安全第三等級(BSL-3)實驗室使用申請及收費  

辦法」。 
(八)附設醫院與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簽訂醫療合作合約案。 

三、環安衛中心報告：請各單位轉知各實驗室負責人督促所屬新進人員確實參

加環安衛教育訓練，新進人員倘未完成相關訓練而於操作實驗時發生意

外，實驗室負責人應自行負責相關責任。 
四、照案通過下列各案： 

(一)聘任陳維昭、謝博生、陳定信、吳成文、翁啟惠、劉扶東、龔行健、余

幸司、張傳烱、韓良誠等 10 位教授為本院 104 學年度院務諮詢委員會委

員，請人事組致聘。 

(二)本院病理學科林欽塘教授申請延長使用計畫共同主持人林明杰助理教

授之研究設備、空間及行政業務支援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請病理學科

報校。 
(三)「李鎮源院長紀念醫學獎」申請表修正案。 
(四)「本院臨床教師聘任及升等辦理細則」第二條修正案。 
(五)「本院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準則」第六條修正案，請人事組報校。 


